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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超旭包装有限公司与吴永春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超旭包装有限公司与吴永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温州超旭包

装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吴永春。温州超旭包装有限公司与吴永春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各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吴永春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吴永春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温州超旭包装有限公司

吴永春
2021年9月29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权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仲裁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相关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永康市柳威动力有限公司

金额

本金

1000

利息

294.338316

费用

0.850000

合计

1295.188316

保证人

浙江高盛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灵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永康市桥一汽车配件厂、潘高飞、胡凤仙夫妇，胡乔树、胡晓霞夫妇

抵押物

/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捷盛航道工程有限公司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收购的【浙江捷盛航道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
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捷盛航道工程有限公
司】公司债权总额【6205.99】万元，其中：债权本金【5542.79】万元，利息【663.20】万
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计算至【2021】年【9】月【24】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
式为保证担保，保证人为【贝丰登、王萍英、胡刚、屠燕萍、沈红明、林卫星】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9】月【2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

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洪先生】 联系电话：【18768119430】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833】（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以(2018) 浙0213破7号《民事
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宁波市双雄印务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为该案的管理

人。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未能接管到营业执照。现管理
人声明作废宁波市双雄印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314491248X8。

特此声明。 宁波市双雄印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29日

营业执照作废声明

安吉递铺馨玥阁美容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523MA2B67EA35）：你安排1名未获得有效健康
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案，现已
依法调查审理完毕，本局拟对你作出以下行政处罚：1、警
告；2、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有关规定，你享有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因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安卫公罚告

〔2021〕159号）实施公告送达。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安吉县昌硕街道石佛西路286号 联系电

话：5310711
安吉县卫生健康局
2021年9月29日

安吉县卫生健康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车辆认领公告
G20峰会期间,为维护城市停车秩序,对杭州市上城区人行道的“僵尸车”进行拖离,现有一批机动车仍无人前来认领,根据

《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请车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的60天内,凭
《机动车行驶证》或车辆合法来历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到上城区九堡街道金禾街231号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前来认
领的,将依法对车辆作出处理,特此公告!车辆查询电话:0571-88172069(工作时间：早8:30--晚17:00，双休节假日除外)。

现将疑似无主“僵尸车”名单公告如下：

无车牌和车架号车辆若干，请电联咨询
杭州市上城区“僵尸车”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杭州市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9月29日

浙A0TK76，浙AZ136C，皖K5W152，苏A63310，浙A5Z011,浙AS6D90，

苏DE7733，浙A42720，浙AQ8Z07，浙A35307

以下车辆无车牌，车架号为：

LS4ADB3F53F017125

LVHRD584745003530

LFBJBBB1X2JA25929

LGXC14DF8A0039777

LB3GA63J21H005633

LZWABC1114A1103920

LKDB152341B041698

LKHGF1AG58AC01917

LDC251C32Y0001812

LZWABCJ1542022591

LSC3B13D02G229070

LS4BDB1D75A138888

LTJA0A0B4YX067278

LZWACAGA981016815

L6T670R691N008154

LVAV3PA348E122817

LFBJCBB104JB65603

LS4BDC1R75A179152

LTJA0A0B22X024064

1G6DW52P9RR704734

LS4BCB1D43A101443

LH17CKJFX4H035124

LJ11RABZ7206185696

LGXC16DG250008342

LSCAB13G8AE082941

LS4BCB1D42A121206

LDNL78YH730078932

LSVACFB04XB108967

LSVAF033422228967

LFBJCBB134JB04276

LS4BAB3B856036762

LFB0C143776F10265

LNJBCDA112L823110

LKHGF1AH64AC35738

W0LZC54N251129813

LSVHH133132156903

LS5H2ABR54B040868

LFWA1F1264JA08809

LWU2PM2CXDKM03056

LVBV3AAB1AE435894

JT8VK13T9P0189025

LSYCJD2R1AH028826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钱飚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原：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钱飚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钱飚。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钱飚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钱飚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钱飚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钱飚
2021年9月29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本金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利息计算至
2015年6月21日，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另行计算，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
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本次仅为补登公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钱飚的交割期限为2018年12月21日。实际债权余额和债权情况可能已发生
变动。

序号

1

2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博丽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金立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闻博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弘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庄笔锋、黄小利

应远、董凌萍、浙江俊丰电动工具有限公司、永康市三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1801429.7

15594958.09

债权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48289.08

2345526.30

法院公告
2021年9月29日

（2021）浙0523民初2193号
卢定芹、付来根：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湖州

中心支公司诉被告卢定芹、付来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变更后）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523民初2193号民事判决书、上
诉费用缴纳通知书、上诉须知及判后答疑。本判决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695号

于长贵：本院受理原告徐乐平与被告于长贵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于
长贵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万元及逾期利息（按LRP利率
计算自2015年8月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2021年
6月利息为5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上述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
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
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2月20日9点00分在
递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486号

孙震豪:本院受理原告樊湧与被告孙震豪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孙震
豪赔偿原告樊湧各项损失合计为89393.82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
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
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12月
20日9点00分在矛调中心法庭（安吉县灵芝西路1号）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154号之一

吴胜国：本院受理原告马雪宝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523民初21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破19号

本院于2021年9月16日裁定受理了浙江武义国宝
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浙江武义国宝电器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11月15日前向管理人浙江金兰
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3868828301、
13757988530)。浙江武义国宝电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等高级管理人员应在2021年10月25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1年11月
23日(星期二)下午2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85号

武义卡罗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维、张再云诉
你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吕闰飞提交的上诉状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
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30号

华壹(东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
2021年8月9日裁定受理华壹(东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长虹律师事务所为管理
人。华壹(东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1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提
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
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
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2021年9月20日起至2021年11月15日
止向华壹(东阳)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人:杜钦，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总部中心D栋东区17层浙江长虹律师
事务所，联系电话:13575993900,0579-86690060)申
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本院定于2021年11月23日13时40分在东阳市
人民法院横店法庭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
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
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
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
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998号

杨林伟、王桂香: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万事兴化工有限公
司与被告杨林伟、王桂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原告补充
证据，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12月6日14时
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楼第24号审判
庭。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948号

吕丰富:本院受理原告李纲与被告吕丰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
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
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年12月27日14时1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
庭(华溪北路90号，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未到庭应诉，
本院将按缺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977号

周建江:本院受理原告左龙坤与被告周建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限被
告周建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左龙坤借款本
金11500元及利息(其中2500元自2021年4月20日起，
3000元自2021年4月30日起，6000元自2021年5月15
日起，均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
受理费2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50元，由被告周建江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6146号

严吴龙：本院受理原告俞宏民诉严吴龙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
示卡、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要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代
偿款16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9年11月1日起按照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10时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2民初6275号

余益明（3302241965****4112）：本院受理原告
尤法明诉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
1082民初6275号民事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给付
原告钨钢刀具款共计21700元，并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算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
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
于2021年12月16日上午08时2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由审判员徐秀月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赵正计、人民陪审员朱辉组成合议庭。若未按时到庭参加
诉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2200号

钱传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君与被告钱传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廉政
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证据材料等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求：1.
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合计人民币90000元及逾期
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款付清之日止）；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2月17
日上午9时0分在龙游法院第十法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1)浙11破2号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衢州市罗邦钢结构
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9月8日依法裁定受理丽水
市博业铝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博业公司”)破产清算案，并
于2021年9月13日指定浙江五豪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博业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11月1日前，向管理
人(线下申报地址1: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北路168
号浙江五豪律师事务所，联系人:蓝礼剑，联系电话:
15925770740;线下申报地址2: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绿
谷信息产业园山山梦想城A座6楼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吴玲，联系电话:13666562203;线上申报地址:破
易通破产办案平台https:/zqr.poyitong.com案件识别
码:11343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
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博业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1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同步召开线上债权
人会议(登录方式一:手机微信进入“破易通”小程序；方式
二:电脑浏览器访问https://www.poyitong.com/观看
会议。案件识别码:1113436)。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1021民初3753号

陈小云、陈登均（平阳县鳌江镇东河村、平阳县昆阳
镇牧洋村）：本院受理原告董贤兰诉被告陈小云、陈登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1021
民初3753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
讼请求：一、请求被告陈小云、陈登均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0000元，支付利息20640元（以40000元为基准，按月利
率1.2%自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2021年8月1日止），合
计60640元，并自2021年8月1日起继续按月利率1.2%支
付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请求被告陈小云、陈登均
共同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的举证期限至2021年11月28日。本案由
本院审判员张琪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应婉婉、王好
平组成合议庭，本院定于2021年12月20日上午8时5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21民初1092号

张招兰（身份证号330321195310240024）、涂
志贤（身份证号33032119500206003X）：本院受理
原告玉环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杜宇雯、张招兰、
涂志贤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21民初1092号民
事上诉状。被告杜宇雯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2021）
浙1021民初1092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改判驳回被上
诉人玉环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
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玉环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9月17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
温岭市人民法院（2021）浙1081民初4910号，受送达人
应增加“叶菊云”，特此更正。


